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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向日葵，股票代码：300111）

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开市起停牌。2016 年 6 月 28 日，公司确认拟筹划事项为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

续停牌。 

根据目前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司拟收购标的资产初步确定的资产为杭

州奥能电源设备有限公司（原“杭州奥能电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

能电源”）、石家庄豪盛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家庄豪盛”）及天津

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昌盛”）。2016 年 8 月 24 日，公

司分别与标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签订了《重组框架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与奥能电源及其实际控制人陈虹签订的《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杭州奥能电源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份之

重组框架协议》 

（一）、交易双方情况 

1、收购方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存续的且已经在中国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挂牌的上市公司，其意图通过外延扩张并购形成产业整合和协同效应； 

2、标的公司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

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是大功率交、直

流设备整体方案生产厂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5万元； 

3、主要股东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70%股权，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已就

本协议拟议的交易取得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授权； 



4、各方经过磋商，已合意拟由收购方通过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权益（“拟议

交易”）。 

各方已就拟议交易达成基本意向，本协议记录了拟议交易的主要条款，各方

应按本协议的内容尽最大努力推进拟议交易。 

（二）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人民币 5亿元，该预估值暂作为本

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最终交易对价将按照收购方聘任的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出具

的评估报告中所载明的标的资产评估值确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确定以公布

预案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基准日，按照基准日前 20 日加权平均价格

的 90%。 

支付方式：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标的公司股东支付全部

交易对价，其中现金支付不超过 30%，其余部分通过发行股份支付。 

（三）业绩承诺 

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对标的公司 2016 年-2018 年（“承诺期”）初步业绩承

诺为合并报表口径净利润（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00 万元、4,500 万元及 5,500 万元，对业绩不达预测的，将由相关方以股权

或现金加以补偿。业绩补偿和奖励具体情况另行谈判。 

（四）后续工作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程序进行下一步的

工作安排，包括并不限于： 

（1）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2）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和标的资产的评估； 

（3）交易预案（或草案）的制定； 

（4）正式协议的谈判等。 

各方将尽最大努力推动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自本协议签署之

日起三个月内不得再就标的公司资产、股权出售事宜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磋商并签

署任何资产、股权收购协议，各方应诚信地就正式文件进行谈判，该等文件应反

映本协议所列的条款并包括列明各方就交易之谅解的详细条文，如果上述工作安



排的结果均为正面，标的公司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各方

将尽最大努力尽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正式协议。 

二、公司与石家庄豪盛及其控股股东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的《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石家庄豪盛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份之重组框架协议》 

（一）、交易双方情况 

1、收购方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存续的且已经在中国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挂牌的上市公司，其意图通过外延扩张并购形成产业整合和协同效应； 

2、标的公司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

50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4,900 万元； 

3、各方经过磋商，已合意拟由收购方通过向标的公司股东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权益（“拟议交易”）。 

各方已就拟议交易达成基本意向，本协议记录了拟议交易的主要条款，各方

应按本协议的内容尽最大努力推进拟议交易。 

（二）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人民币 4.59亿元，该预估值暂作

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最终交易对价将按照收购方聘任的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所载明的标的资产评估值确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确定以

公布预案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基准日，按照基准日前 20日加权平均

价格的 90%。 

对价支付方式：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标的公司股东支付全部交易对

价。 

（三）业绩承诺 

双方就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和奖励另行谈判。 

（四）后续工作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程序进行下一步的

工作安排，包括并不限于： 

（1）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2）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和标的资产的评估； 



（3）交易预案（或草案）的制定； 

（4）正式协议的谈判等。 

各方将尽最大努力推动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自本协议签署之

日起三个月内不得再就标的公司资产、股权出售事宜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磋商并签

署任何资产、股权收购协议，各方应诚信地就正式文件进行谈判，该等文件应反

映本协议所列的条款并包括列明各方就交易之谅解的详细条文，如果上述工作安

排的结果均为正面，标的公司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各方

将尽最大努力尽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正式协议。 

三、公司与天津昌盛及其控股股东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的《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天津昌盛日电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份之重组框架协议》 

（一）、交易双方情况 

1、收购方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存续的且已经在中国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挂牌的上市公司，其意图通过外延扩张并购形成产业整合和协同效应； 

2、标的公司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存续的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

20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702 万元； 

3、各方经过磋商，已合意拟由收购方通过向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的

方式，购买标的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权益（“拟议交易”）。 

各方已就拟议交易达成基本意向，本协议记录了拟议交易的主要条款，各方

应按本协议的内容尽最大努力推进拟议交易。 

（二）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人民币 1.836亿元，该预估值暂作

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最终交易对价将按照收购方聘任的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所载明的标的资产评估值确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确定以

公布预案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基准日，按照基准日前 20日加权平均

价格的 90%。 

对价支付方式：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标的公司股东支付全部交易对

价。 

（三）业绩承诺 



双方就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和奖励另行谈判。 

（四）后续工作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程序进行下一步的

工作安排，包括并不限于： 

（1）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2）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和标的资产的评估； 

（3）交易预案（或草案）的制定； 

（4）正式协议的谈判等。 

各方将尽最大努力推动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自本协议签署之

日起三个月内不得再就标的公司资产、股权出售事宜与任何其他第三方磋商并签

署任何资产、股权收购协议，各方应诚信地就正式文件进行谈判，该等文件应反

映本协议所列的条款并包括列明各方就交易之谅解的详细条文，如果上述工作安

排的结果均为正面，标的公司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各方

将尽最大努力尽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正式协议。 

二、相关风险提示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杭州奥能电

源设备有限公司 100%股份之重组框架协议》 

2、《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石家庄豪盛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份之重组框架协议》 

3、《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天津昌盛日电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100%股份之重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24 日 




